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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新制之
基準表簡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壹、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

補助新制之基準表修

正緣由

2012年，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基準表補助項目由85項擴增為172項，

導入輔具專業評估、全國統一輔具評估

報告書、輔具產品分級規格要求、對輔

具廠商的規範與醫療器材查驗登記規定

之五大精神，讓輔具需求者獲得更充分

且完整的輔具協助。

鑒於輔具產品日新月異及照護科技

推陳出新，輔具需求者需求面向也越來

越多元，因此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遂於2019年委託國立陽明大學(自2021

年2月1日起更名為：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執行「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制度檢

討與分析」研究計畫，剖析自2012年身

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新制推動後，輔

具補助與服務制度執行之效益，同時廣

收各方意見，並依各輔具類別召開九場

專家會議及辦理七場論壇，最後提出身

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之建議修

正草案。

由於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

表複雜性高及專業度深，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自2020年11月起召開多場與

專家、地方政府和相關團體的會議，並

於2021年11月22日至12月22日辦理身心

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預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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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預告期間各方所提供相關意見，召

開多場內部專家會議，及依輔具類別邀

集團體、廠商、專家、地方政府、輔具

中心、相關部會等進行多場對外溝通研

商會議，最終於2022年10月20日公告身

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新制之基準表。

貳、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

補助新制之基準表簡

介及修正說明

2022年，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新制將「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

表」由現行的行政規則修正為「身心障

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附表，以符法

制規定，補助項目也由172項擴增為242

項，除了延續之前導入輔具專業評估、

全國統一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產品規

格分級、對輔具廠商的規範、結合醫療

器材許可證字號規定，並新增納入國家

標準，形成新制之基準表六大精神。

新制之基準表同樣具有輔具分類、

項次、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金額、最低

使用年限、輔具評估人員與補助相關規

定之七大架構，以下將介紹各個架構與

修正說明：

一、	輔具分類
以「C N S 1 5 3 9 0《身心障礙者輔

具－分類與術語》」精神為基礎，採大

眾容易理解原則，進行輔具分類，分為

十個主分類，詳見表 1。

主分類合併
新制將「溝通及資訊輔具」合併為一個主分類及六個次分類，所以由現行十五

個主分類修正為十個主分類。

主分類名稱

修改

考量以輔具需求者住家為主，將現行主分類十一「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及改

裝組件」修正為「住家家具及改裝組件」。

由於居家生活輔具因新制增加多項補助項目，將現行主分類十三「居家生活輔

具」修正為「居家生活相關輔具」。

表 1：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新制之基準表目錄

新制

分類

序次

新制輔具分類 新制項次

現行

分類

序次

現行輔具分類 現行項次

一 個人行動輔具 1至58 一 個人行動輔具 一至四十二

二

(一)溝通及資訊輔具-

視覺相關輔具
59至78 二

溝通及資訊輔具-視覺相

關輔具
四十三至六十三

(二)溝通及資訊輔具-

聽覺相關輔具
79至86 三

溝通及資訊輔具-聽覺相

關輔具
六十四至七十

(三)溝通及資訊輔具-

警示、指示與信

號輔具

87至91 四
溝通及資訊輔具-警示、

指示與信號輔具
七十一至七十六

(四)溝通及資訊輔具-

發聲輔具
92至93 五

溝通及資訊輔具-發聲輔

具
七十七至七十八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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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次

補助項次為242項次，且以阿拉伯

數字呈現，詳見表 1。

修正說明：

(五)溝通及資訊輔具-

溝通相關輔具
94至100 六

溝通及資訊輔具-溝通相

關輔具
七十九至八十四

(六)溝通及資訊輔具-

電腦輔具
101至108 七

溝通及資訊輔具-電腦輔

具
八十五至九十一

三
身體、生理及生化試

驗設備及材料
109 八

身體、生理及生化試驗

設備及材料
九十二

四
身體、肌力及平衡訓

練輔具
110至113 九

身體、肌力及平衡訓練

輔具
九十三至九十五

五 預防壓瘡輔具 114至122 十 預防壓瘡輔具 九十六至一○四

六 住家家具及改裝組件 123至162 十一
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

及改裝組件
一○五至一三○

七 個人照顧及保護輔具 163至175 十二 個人照顧及保護輔具 一三一至一三八

八 居家生活相關輔具 176至179 十三 居家生活輔具 一三九至一四○

九 矯具及義具 180至239 十四 矯具及義具 一四一至一七○

十 其他 240至242 十五 其他 一七一至一七二

項次增加 由現行172項次擴增為242項次。

項次呈現修正 項次由現行國字修正為阿拉伯數字。

三、	補助項目

以該項輔具產品特性為補助項目名

稱，若補助項目有“或＂的文字，表示

為擇一申請，如「視障用白手杖或杖頭

(項次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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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高補助金額

補助項目加註「※」不分福利身份

別均可接受最高補助金額之全額補助，

同時參考歷年輔具補助核銷資料、蒐集

市售產品金額、臨床實務經驗專家共識

等原則訂定最高補助金額，且最高補助

金額以阿拉伯數字呈現。

修正說明：

補助

項目

增減

補助

項目

增加

因部分現行補助項目之輔具產品規格明顯不同而進行產品分級，冀望補助

民眾實際所需產品之規格等級，增加補助項目共計52項次，如「高活動型

輪椅」產品分級為基礎型、進階型。

因應輔具使用者需求新增現行補助項目沒有的品項，新增補助項目共計30

項次，如新增多項「義肢組件更換」補助項目。

補助

項目

減少

由於參考市售產品特性、市售產品金額，合併現行補助項目共計1項次，

如將「助聽器-A款（口袋型）」及「助聽器-B款（類比式或手調數位

式）」合併為「助聽器-簡易型」。

因申請人數少、市面已無該產品、引導使用更安全更好產品等原因，刪除

現行補助項目共計11項次，如刪除「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A款」是考量目

前已無該輔具產品因此刪除。

補助項目

名稱修改

現行補助項目同類型輔具會以A、B、C等款代稱區分，新制補助項目改以

該項輔具產品特性為補助項目名稱，取代A、B、C等款代稱方式，讓大眾

容易區別現行或新制補助項目，以免混淆，如現行「輪椅-A款（非輕量化

量產型）」修改為新制「輪椅-非輕量化量產型」。

修正說明：

最高補助金額

調整

同樣參考歷年輔具補助核銷資料、蒐集市售產品金額、臨床實務經驗專

家共識等原則進而調整部分現行補助項目之最高補助金額，如「擺位系

統-曲面適形輪椅背靠」參考市售產品金額，由現行最高補助金額6,000

元調整為13,000元。

金額呈現修正 最高補助金額由現行國字修正為阿拉伯數字。

五、	最低使用年限

有1年、…10年、終身一次等年限

規定，但補助項目「行動輔具附加功

能-完成搭配機動車輛使用之衝擊測試

(項次31)」是指行動輔具通過該測試，

所以最低使用年限為不適用。參考市售

產品耐用特性、日常生活實際使用情況

等因素訂定最低使用年限，且最低使用

年限以阿拉伯數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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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六、輔具評估人員

有甲、乙、丙、丁、戊各類輔具評

估人員，但補助項目「行動輔具附加功

能-完成搭配機動車輛使用之衝擊測試

(項次31)」是指行動輔具通過該測試且

最低使用年限

調整

同樣參考市售產品耐用特性、日常生活實際使用情況等因素進而調整部

分現行補助項目之最低使用年限，如「特製眼鏡(含特製隱形眼鏡)」考

量部分輔具使用者視力變化情形快速，因此由現行最低使用年限4年調整

為3年。

年限呈現修正 最低使用年限由現行國字修正為阿拉伯數字。

須與行動輔具同時提出，所以輔具評估

人員為不適用。需評估的補助項目共計

166項次，不需評估的共計64項次，依

醫師診斷共計11項次，不適用1項次。

修正說明：

七、	補助相關規定

無論現行或新制，補助相關規定架

構皆為基準表最複雜且涵蓋資訊最多

處，且新制為了讓大眾容易且快速理解

補助相關規定，因此於補助相關規定增

加「項次註記」。補助相關規定分為補

助對象、評估規定、規格或功能規範

與其他規定四大部分資訊，以下分別說

明：

(一)補助對象

因應身心障礙鑑定新制，基準表

補助對象配合調整，但為了讓大眾容

易理解，補助對象改以身心障礙鑑定

新制及舊制並列方式呈現，如「第七

輔具評估人員

調整

依照不同類別之輔具評估人員專業性調整部分現行補助項目之輔具評估

人員資格，如「特製眼鏡(含特製隱形眼鏡)」考量與戊類輔具評估人員

專業較相關，由現行甲、丁、戊調整為戊類。

類：【b710a】…或【05】重度以上。

(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且為了輔助

判斷補助對象資格，部分第一類障礙

類別增加ICD代碼說明，如「第一類：

【b117】…或【10】中度以上。 (中

度以上失智症者)(ICD代碼：ICD-9：

290.0…。ICD-10：F01.50、…。)」。

依據臨床實務工作經驗與輔具使用

者實際使用，補助對象除了應符合障礙

類別和等級條件，部分補助項目還有其

他條件規定：

1. 年齡特殊規定：如「推車各項次(項

次1至3)」，12歲以下動作發展障礙

兒童(如腦性麻痺患者)。

2. 具備能力要求：如「高活動型輪椅



51輔具之友新制簡介輔具之友

6

(項次10、11)」，具自力推行能力

者。

3. 能力受限說明：如「移位輔具(項次

49至57)」，無法獨立轉移位者。

4. 疾病相關規定：如「脊柱矯具-脊柱

側彎矯正背架(項次225)」，限制脊

柱側彎診斷為20度以上。

修正說明：

(二)	評估規定

針對需評估之輔具項目，評估規定

包含規定的輔具評估單位和須使用的輔

具評估報告書：

1. 輔具評估單位

為了提供個別化評估並量身配置實

際適用之輔具，導入輔具專業評估，需

評估的補助項目共計166項次，將輔具

評估單位的規定分為以下六種：

(1) 醫師診斷證明與專業團隊評估：如

「人工電子耳(項次240) 」經耳鼻

喉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專

業團隊評估。

(2) 醫師診斷證明或輔具服務單位評

估：如「包覆式濾光眼鏡 (項次

65)」經眼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

或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評

估。

(3) 醫療院所評估或輔具服務單位評

補助對

象修正

障礙

類別

如「個人衛星定位器」新增同樣具有走失之虞的第一類慢性精神病患

者。

障礙

等級

放寬現行共計31項次，並視需要增加功能活動能力描述，如「馬桶增高

器、便盆椅或沐浴椅」不限定失智症之重度障礙等級，但增加「具行動

不便」文字說明，使容易理解且更符合實際需求。

年齡

規定

如「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因普遍孩童接觸電腦年齡提前，因此調整現

行6歲以上為5歲以上。

估：如「助聽器各項次(項次82至

85)」經聽力師評估或輔具服務單

位輔具評估人員評估。

(4) 醫師診斷證明及醫療院所評估或輔

具服務單位評估：如「直立式站立

架(項次110)」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

書及相關專業治療師評估，或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評估。

(5) 醫師診斷證明及輔具服務單位評

估：如「人工講話器-電動式(項次

93) 」經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輔

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評估。

(6) 輔具服務單位評估：如「輪椅座墊

各項次(項次114至120)」限經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評估。



輔具之友新制簡介輔具之友51 新制簡介

7

修正說明：

2. 輔具評估報告書

為共同提升全國輔具評估專業，須

有全國統一的輔具評估報告書，因此將

輔具評估單位

修正

依據專業共識將部分現行的輔具評估單位進行修正，如「移位機」考量

使用的環境以居家為主，需確認家裡操作的空間及其他搭配使用的相關

輔具，應到宅評估才完整，因此由現行醫療院所或輔具中心雙軌評估修

改為輔具中心必評。

現行26份統一的輔具評估報告書依據新

制之基準表進行修正與制定，新制仍維

持26份輔具評估報告書。

修正說明：

(三)	規格或功能規範

除了針對補助項目之輔具產品的規

格或功能進行規範，也因應輔具產品規

格分級，明確規範不同級別之輔具規格

或功能，如「電動輪椅」產品分級為基

礎型和進階型，各有不同的規格或功能

規範要求，所以新制的規格或功能規範

更明確。規格或功能規範可分為以下三

種樣態：

1. 符合所有規範：如「輪椅附加功能-

具利於移位功能(項次7)，具可拆、

掀或下沉式扶手…可拆卸式腳靠以利

於移位」，表示輔具產品須完全符合

所列的說明文字。

2. 符合先決條件，再符合要求的條件數

輔具評估報告

書修正

新制輔具評估報告書和現行一樣是26份，但原先輔具評估報告書編號4的

電動代步車考量和電動輪椅於CNS15390皆屬於動力輪椅，且輔具使用評

估的內容相似，所以將電動代步車整併於輔具評估報告書編號2的電動輪

椅，而輔具評估報告書編號4改為新增的移動式身體清洗槽、沐浴椅、便

盆椅、沐浴椅或便盆椅附加功能。

量：如「氣墊床-進階型(項次122)，

應符合氣墊床-基礎型(項次121)所有

規格，及停電時須維持4小時以上之

不觸底…，並具備1種以上之下列功

能… 」，表示氣墊床-進階型輔具產

品須先符合氣墊床-基礎型的規格，

再符合停電時須維持4小時以上之不

觸底的規定，最後再由4個選項至少

符合1個選項。

3. 符合要求的條件數量：如「輪椅-客

製型(項次6)，符合下列4種以上材質

或機械結構規格… 」，表示由所列

的8個選項選出4個符合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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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四)其他規定

其他規定是對於補助項目除上述以

外的其他相關說明，為了讓輔具補助執

行順利及有所依循，所以其他規定的定

義需明確清楚，這也是新制對於此部分

修正的目標。其他規定包含以下四點資

規格或功能規

範修正

由於輔具產品日新月異及照護科技推陳出新，因此新制修改或補充部分

現行補助項目之規格或功能規範，使其更明確也容納更多適合使用的輔

具，如「無線震動警示器」現行無規格或功能規範說明文字，但新制新

增說明文字，讓大眾更容易理解。

訊：

1. 補助項目之補充說明或特殊規定

現行及新制之基準表皆有針對補助

項目的補充說明或特殊規定，而新制將

此部分敘述的更完整更詳盡，詳見表 

2。

表 2：補助項目之補充說明或特殊規定

規  定 理  由 範    例

補助項目之補

充說明

部分補助項目有補充說

明讓補助項目規定更清

楚

如「輪椅配件 -後推式介護型動力套件 (項次

13)」，補充說明「本項補助不含手動輪椅」，表

示該補助項目是單指附掛在輪椅後面由照顧者操

作的輔具，並不包含輔具使用者乘坐的輪椅。

限居家使用者

申請

為協助及減輕居家照顧

者負荷，部分補助項目

補助居家照顧使用

如「移位輔具各項次(項次49至57)」，協助居家

轉移位活動使用。

年齡特殊規定
部分補助項目需依照不

同年齡有不同考量

如「輪椅各項次(項次4至6)」，考量孩童成長因

素，因此規定「18歲以下符合補助資格者得2年申

請補助1次」，縮短成長中孩童的輪椅最低使用年

限。

年限特殊規定

為了讓補助資源合理運

用，及考量輔具產品使

用的合理性，部分補助

項目對年限有特殊規定

如「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電池(非鋰系電池)各

項次 (項次22、23)」，規定「曾依本辦法獲電動

輪椅各項次或電動代步車(項次14、15、30)補助

者滿2年後始得申請」。

共同生活戶特

殊規定

由於部分輔具產品非屬

個別化且可共同使用，

因此部分補助項目對共

同生活戶有特殊規定

如「傳真機(項次79)」，規定「以共同生活戶為

補助單位，每戶僅得申請1台」。

同時申請視為

補助一項次

因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

補助有2年4項規定，且

有些輔具使用者有使用

多項輔具需求，所以部

分補助項目有項次計算

特殊規定

在不同補助項目部分，如「輪椅-輕量化量產型、

客製型(項次5、6)」及「輪椅附加功能各項次(項

次7至9)」，規定「同時申請時，視為補助1項

次」。

同補助項目之多件輔具補助部分，如「擺位系

統-輪椅擺位架(項次28)」規定「於最低使用年限

內申請至多補助3支…且同時申請時視為補助1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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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與輔具主體

同時申請

部分輔具附加功能需搭

配輔具主體才算完整的

輔具產品

如「輪椅主體」及「輪椅附加功能」是一臺完整

的輪椅產品，無法將附加功能從主體拆開，因此

規定「不得僅申請輪椅附加功能各項次(項次7至

9)」。

最低使用年限

內僅能擇一申

請

由於同樣類型的輔具，

輔具使用者多數只使用

一項輔具

如「推車各項次(項次1至3)」皆屬推車且多數也

只使用一臺，因此規定最低使用年限內僅能擇一

申請。

部分補助項目附加於同

樣類型的輔具，無法同

時存在

如「電動輪椅配件-沙發型座椅、擺位型椅架(項

次16、17)」在同一臺電動輪椅上無法同時存在，

因此規定「於最低使用年限內僅能擇一申請」。

最低使用年限

內不得再申請

其他補助項目

功能相似的輔具產品以

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如「特製機車-加裝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特製

車、機車改裝-裝設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項次

33、37)」，市面上差速器套件產品包含差速器、

煞車系統與倒退輔助器，因已含倒退輔助器，所

以規定「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再申請特製機車

改裝(裝設倒退輔助器)(項次40) 」。

最高補助金額

以倍數計算

部分補助項目可以補助

多件輔具或多種功能，

因此最高補助金額以倍

數計算

如「電動輪椅配件 -電動變換姿勢功能 (項次

18)」，規定「依實際評估需求至多補助2種功能

時，最高補助金額按左列基準2倍計算」，所以若

該電動輪椅具備2種以上電動變換姿勢功能，最高

補助金額為20,000元。

最高總補助金

額或總計件數

限制

部分補助項目之最高補

助金額或件數需與其他

補助項目合併計算

如「衣著用輔具、飲食用輔具、居家用輔具、

物品裝置與處理輔具、藥品處理輔具(項次175

至179)」，規定「每人於最低使用年限內申請

上列各項次(項次175至179)補助，總計件數為10

件」。

非屬補助項目

為使大眾清楚輔具補助

項目之標的物，明確述

明非屬補助項目的產品

或情況

如「申請電動輪椅配件-新車內建鋰系電池(項次

20)，出廠後改裝為鋰系電池非屬本項補助」，是

指補助原新車設計即使用鋰系電池之產品，若出

廠後才改裝為鋰系電池之產品，不符合本項補助

精神。

核銷特殊規定

為使輔具補助核銷順

利，部分補助項目核銷

時除了一般需檢附的資

料，仍有特殊規定

如「高活動型輪椅各項次(項次10、11)」，因為

需判斷購置的輔具是否符合基準表之規格或功能

規範，因此規定「核銷時應檢附原廠高活動型輪

椅訂製單，包含機械結構調整範圍或功能，與訂

購範圍或訂購功能等之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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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納入國家標準

考量符合國家標準(CNS)或其他具

等同性國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的輔具

產品，品質有保障，因此對國家標準的

規定有以下三種：

(1) 規定應符合國家標準：共計4個

國家標準與7項次補助項目，如

「居家無障礙修繕-軌道式樓梯升

降機(項次133)」輔具產品應符合

CNS15830-2(行動不便者用動力操

作升降平台－安全、尺度及功能性

操作之規則－第2部：坐式、立式

及輪椅使用者在傾斜面移動使用之

動力式樓梯升降機)，才可補助。

(2) 鼓勵符合國家標準：共計1個國家

標準與1項次補助項目，目的是為

了鼓勵補助項目符合國家標準，如

「行動輔具附加功能-完成搭配機

動車輛使用之衝擊測試(項次31)」

是指行動輔具(推車、輪椅、高活

動型輪椅、手推圈啟動型動力輔助

輪椅、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若

符合CNS14964-19(作為機動車輛座

椅之輪型移動裝置)，額外增加最

高補助金額3,000元。

(3) 或符合國家標準：共計1個國家標

準與5項次補助項目，如「居家用

照顧床及居家用照顧床附加功能各

項次(項次123至127)」可以是醫療

器材符合醫療器材規定或符合CNS 

15521(居家用可調式電動床)。

3. 對輔具廠商的規範

對輔具廠商提出規範，要求輔具廠

商出具的保固書需載明相關資訊，包

含輔具產品相關資訊(規格、型號、序

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與公司行號

相關資訊(公司名稱、統一編號、負責

人姓名及服務電話)，以確保輔具產品

資訊透明與提升售後服務，保障輔具使

用者。

4. 結合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規定

補助項目中屬於醫療器材的輔具共

計123項次，希望藉由結合國家對醫療

器材風險管理機制，以保護輔具使用

者，因此規定屬於醫療器材的輔具，核

銷時需提供有效日期內中央主管機關醫

療器材許可證字號。

其他規定修正

其他規定定義更清楚，讓輔具補助執行順利及有所依循，如：下肢義肢

因義肢的裝配需要專業執行，因此下肢義肢之裝配廠商應具有O.3500體

外組裝下肢義肢許可證，或由醫療單位執行義肢裝配的醫療行為，故修

正規定為「下肢義肢之許可證須為醫療器材主分類：O物理醫學科用裝

置，醫療器材次分類：O.3500體外組裝下肢義肢，或經醫療器材主管機

關認可之下肢義肢組裝單位(如醫院)」。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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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結

新制之基準表從2019年的委託研究

計畫開始，經過無數場大大小小的討論

與研商會議，及所有參與人員的貢獻努

力下，終於在2022年10月20日公告並自

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這是繼2012

年又再一次對基準表進行全面檢討與修

正。相較現行之基準表，新制之基準表

補助項目更多元由172項次增加為242

項次，最高補助金額調整更趨近市價，

最低使用年限調整更符合產品耐用性及

實際使用狀況，補助對象條件擴大與放

寬嘉惠更多輔具需求者，產品規格規範

與分級更明確也容納更多適合使用的輔

具，其他規定定義更清楚讓輔具補助執

行面更順暢，新增國家標準(CNS)規定

使輔具品質更有保障，冀望由所有人通

力合作完成的新制之基準表，能協助身

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能力，減輕照顧者的

照顧負荷，進而提升所有人的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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